
山大人字 〔2θ⊥4〕 18号

山东大学长期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

聘任管理办法 (试行 )

第一章 总 则

笫—条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是我校师资队伍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落实 《山东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规划

(2θ 112θ 20)》 ,进一步推动国际化进程,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的聘任应紧密围绕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从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 ,

坚持
“
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

”
的方针,注

重把握高端、紧缺取向,大力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

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全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学

期及以上的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根据工作岗位性质,外籍及

港澳台地区教师分为语言类教师(以语言知识和技能教学工作为

主 )、 专业类教师 (以专业课教学工作为主 )和学术类教师 (以



冂

︱

︱

︱

科研工作为主 )。

第四条 高端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的聘任,按国家和学校

引进人才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聘任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聘任条件

(一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规,尊重中华民族的风   ·

俗习惯;在其原居住国内无法律纠纷;无犯罪记录。

(二 )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严谨求实的科学作

风、健康向上的|心 理素质和善于合作的团队精神,年龄一般在

5θ 周岁以下 (语言类和专业类教师可适当放宽 )。

(三 )语言类教师须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来自与讲授课程

相对应的语言国家,受过语言教学的专门训练并具有 2年以上高

校教学经历。

(四 )专业类和学术类教师须具有博士学位和相关专业工作

经历,学术研究水平能够胜任其岗位职责。优先聘请在国际知名

大学、科研机构担任助理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其他相应职位的教

师。

第六条 聘任程序

(一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的聘任纳入学校教师招聘计

划。各教学科研单位应根据建设国际化高水平学科和专业、科研   ’

基地及平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制定系   .
统的中长期招聘规划和年度计划,报学校审批。

(二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的聘任程序参照《山东大学新



进教师招聘办法》(山 大人字 〔2θ 13〕 3号 )进行,其中语言类

和专业类教师,以及申请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学术类教师,不再

进行教授主审。

(三 )各教学科研单位确定候选人后,组织候选人填写 《山

氵  东大学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岗位申请表》(人事在线\常用下载

网页下载 ),并提交相关材料,由人事部审核后报学校审批。

(四 )教学科研单位根据学校批复,组织拟聘人选与人事部

签订聘用合同。

具体要求按《山东大学聘任长期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工作

流程》(见人事在线\服务指南 )进行。

第三章 岗位聘任

第七条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按合同聘任。语言类和专业

类教师连续在校工作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年 ,再次应聘来校工作

须在 2年 以后。

笫八条 专业技术岗位的聘任

(一 )学术类教师来校工作前,可根据岗位要求和教学、科

研水平申请相应的专业技术岗位 (讲师一副教授一教授 )。 聘期

内符合岗位晋升条件的,可 申请高一级专业技术岗位。

(二 )语言类和专业类教师受聘担任 instruCtor,不参加

学校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聘任。

第九条 聘期内,学术类教师可申请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研

究生指导教师资格遴选。



第四章 薪酬和待遇

第十条 薪酬及住房待遇

(一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的薪酬实行经费包干协议工资

制 (含住房补贴、旅游补贴等外籍教师应享受的各类补贴 ),工

资标准按《山东大学聘任长期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薪酬参考标

准》(附件 )执行,所需经费由学校和教学科研单位根据聘用合

同约定共同承担。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应按照相关规定,依法纳税◇

(二 )学校为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提供公寓租住或周转

房,租金、水电暖等费用由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本人承担。

第十一条 保险

(一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在聘期间须投保 《外籍及港澳

台来华人士综合医疗保险》(含重大疾病保障、住院保障、意外

伤害保障、门急诊保障 ),保险费用由学校承担,投保手续由学

校人事部协助办理;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可根据需要自行购买

商业保险。

(二 )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可

按照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享 受相关待遇。

第五章 管理和考核

第十二条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参照学校教师进行管理。

人事部负责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招聘计划的发布、聘任、待遇

落实和师资管理等工作;国 际事务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 责外

籍教师来华邀请等涉外手续办理;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负责外籍



及港澳台地区教师的公寓安排与修缮、公寓管理和服务工作;各

教学科研单位负责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的考核和日常管理工

作。

第十三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应将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纳

入本单位教职工管理范围,编入教研室或科研组。

第十四条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的教学课程纳入本科生、

研究生教学课程体系。

第十五条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在聘期间应全职在我校

工作,并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任务。未经允许,不

得在校外兼职或从事其他社会活动。

第十六条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应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

考核和评估,考核要求参照学校教师有关规定及聘用合同执行。

考核结果作为续聘、岗位聘任、待遇调整和解聘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解 聘

第十七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按学校和所聘人员在合同中

的约定办理。对于触犯中国法律、法规,违反山东大学校纪、校

规,不能履行岗位职责、严重影响合同所确定的工作任务和工作

质量的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学校有权提前解除聘用关系。

第十八条 如因特殊情况,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不能继续

承担教学及科研任务时,经教学科研单位与本人协商后可按合同

相关规定条款提出解除合同的意见,由 学校审核批准后解除与所

聘人员的聘用关系。



第七章 附 则

笫十九条 鼓励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在聘期间申报各类

科研、人才项目;对在学校工作期间取得突出成绩、做出突出贡

献的外籍教师,各教学科研单位应积极推荐其参加国家、省、市

和学校设立的有关表彰、奖励的评选。

第二十条 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在聘期间利用学校资源

获得的一切成果,属职务发明范畴,其知识产权均属山东大学所

有,所聘人员不得擅自将研究成果转让,否则学校有权解除聘用

关系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笫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 人事部负责解

释。

附件:山东大学聘任长期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薪酬及待遇

参考标准

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 2θ 14年 2月 1日 印发



附件

山东大学聘任长期外籍及港澳台地区教师

薪酬及待遇参考标准
·

,    
根据国家外专局 《普通外国文教专家及专业人员在华工作工

资参考线》,结合学校实际,对学校聘任的长期外籍及港澳台地

区教师,薪酬由学校和教学科研单位共同承担,教学科研单位承

担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年 (月 )薪的 2θ %。 薪酬参考标准 (税前 )

及待遇如下:

一、学术类教师

(一 )年薪

学术类教师,来校后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其年薪依据学术

水平和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

讲师:12— 14万元;副教授:15-18万元;教授:21-27

万元。

年薪高于相应职务最高额的,高 出部分由教学科研单位全部

承担。

·     (二 )综合医疗保险

、    每人每年 168θ 元。

二、语言类和专业类教师

根据岗位需求聘任,每年聘期为 ⊥θ个月。



单位 :元

姆 刂

桕关工作

铴 l+l

簖
 斓

学± 硕士 博士

世界高水平大学担任桕应职务

讲师

`助

嗍

副教授 搬

语言类 ≥2

最低额 540o 5600 6000

最高额 6000 6200 6600

专业类 泛
·

最低额 6500 10000 14000 20000

最高额 7500 12000 17000 25000

各类补贴 :

⊥、旅游补贴 :1100元饽明“ 学期结束时一次性发放 );
2`            (          踯 );

3、 综含医疗保险费 1680刀年。

说明 :I、 用薪以来校工作时考察教学效杲、水平、桕关工作资历等为起薪点。

2、 "学士、硕士、博士
″
∶每学年考核

一
次 `考核优秀的 `优先续聘 ;教学工作虽耒达到学

校要求 (语言类要求】2ˉ】6课时/周 氵专业课要求⒏】0课时雁”的`不再续聘。


